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  上海市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认定标准
  市单项冠军认定，重点评估企业专业发展、市场竞争、自主创新、经营管理、地方特色等方面指标。
  一、专业发展指标
  1.长期专注并深耕于制造业产业链某一环节或某一产品领域。截止上年末，从事相关领域达到5年以上，属于新产品的应达到3年以上。
  2.企业发展稳中向好，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4亿元以上。
  3.符合条件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优先。
  二、市场竞争指标
  1.申请产品（生产性服务）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3位或全球前5位。
  2.申请产品质量精良，生产技术或制造工艺较高，关键性能指标处于国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，主导产品能耗达到行业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。
  3.重视并实施国际化经营和品牌战略，全球市场开拓有所成效。
  三、自主创新指标
  1.重视技术和产品创新，拥有高水平研发机构，研发投入强度达到行业领先水平。
  2.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，专利数量行业领先，拥有两项及以上有效发明专利，积极参与制定国际、国家和行业等标准。
  3.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明显，相关知识产权已实际应用并产生经济效益。
  四、经营管理指标
  1.经营业绩稳健，主营业务收入或利润行业领先。
  2.管理体系系统完善，积极开展管理创新。
  3.企业文化先进，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作用彰显。人才队伍结构合理，拥有区级及以上人才计划入选者，积极参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载体建设。
  五、地方特色指标
  1.重视数字化转型战略，数字化转型行业领先。
  2.符合本市产业导向，“3+6”产业领域或地方特色产业属性明显。
  附件2
  部分指标和要求说明
  （一）指标中如对期限无特殊说明，一般使用企业近1年的年度数据，具体定义为：指企业上一完整会计年度，以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期末数为准。对于存在子公司或母公司的企业，按财政部印发的《企业会计准则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  （二）所称“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、安全保密），质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”是指产品安全、生产安全、工程质量安全、环境保护、网络安全等各级监管部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，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法规等出具的判定意见。
  （三）所称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是指经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。
  （四）所称“产品市场占有率”，可通过企业自证或其他方式佐证。产品类别原则上按照 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》8位或 10 位代码，生产性服务类原则上按照《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（2019）》中“小类”界定，难以准确归入的应符合行业普遍认可的惯例。
  （五）所称“科技成果转化成效”，指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情况以及科技创新收入占营业收入情况。
  （六）所称“3+6”产业领域，指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，电子信息、生命健康、汽车、高端装备、新材料、时尚消费品六大重点产业。
  （七）所称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”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s://www.gsxt.gov.cn）查询结果为准；所称“严重失信主体名单”以信用中国（上海）（https://credit.fgw.sh.gov.cn）查询结果为准。

